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就《2025年度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清理服务》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2025年度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清理服务
项目预算金额：8000元人民币
项目资金来源：部门预算

	采购项目描述：
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提高系统资产数据的准确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杜绝帐外资产，全面清理和掌握国有资产底数，从源头上规避“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产权归属不明确”等问题。
（一）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清理工作
盘点清理基准日为2025年12月31日，主要盘点清理内容：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盘点清理的范围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固定资产实物盘点，盘点比例100%。
备注：使用财政资金购置的资产登记在其他账套的也在本次盘点清查范围内，并需单独说明。
（2）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包括在建项目（含正在建设的项目和已安排投资，未开工或未购置项目），建成未使用（含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目前仍未使用的项目），已使用未转固（含资产已交付使用但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项目、当年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但未转固资产项目）。对在建工程进行盘点清理，盘点清理金额及数量达到盘点清理总量的100%。
（3）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及其他财产权利等。无形资产盘点比例100%。
（二）报告编制工作
编制《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报告》。
（三）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投标方完成所有工作，通过审查并完成归档，支付合同总费用。

	拟定供应商名单：
深圳市信永中诚财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易顺财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鑫立晟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深圳市2025-2026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深财购〔2024〕65号）的规定：（一）货物、服务、工程类项目的集中采购限额标准均为100万元。……（三）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由采购人按照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制度自行采购。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期限：从2026年6月4日起至2026年6月11日止

	联系电话：0755-84422341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